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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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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引导钢铁企业利用烧结-高炉流程协同处置和高效利用危险

废物，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填补了利用钢铁工业窑炉协同处置危险废物领域的标准空白，对利用钢铁企业

烧结-高炉流程协同处置和高效利用危险废物起到了规范引导作用。随着行业的发展和技术

的进步，将会对该标准进行更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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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烧结-高炉流程协同处置危险废物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烧结-高炉流程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的术语和定义、工艺方法、技术要求、

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利用烧结-高炉流程协同处置钢铁企业内部危险废物。社会危险废物的处

置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 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28662  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3  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408  烧结厂设计规范 

GB 50427  高炉炼铁工程设计规范 

HJ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 702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JT 617 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 

YB/T 421 铁烧结矿 

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15号（2020,11）《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GB 50408、GB 5042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内部危险废物  internal hazardous wastes 

钢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本文件主要是指轧钢油泥（HW08），钢材表面处

理酸碱污泥（HW17）、含铬废物和磷化渣（HW21），以及环境治理产生的废活性炭（HW49）、

废催化剂（HW50）等危险废物。 

3.2  

烧结-高炉流程协同处置危险废物  co-disposal of hazardous wastes in sintering and blast 

furnac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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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钢铁企业烧结-高炉流程回收危险废物中的有价组分和实现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

的技术手段。（以下简称“协同处置”） 

4 工艺方法 

协同处置主要是利用钢铁企业烧结和高炉工序高温特性和冶炼气氛消除危险废物危险

特性，并回收有价元素的方法，具体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烧结-高炉流程协同处置危险废物工艺流程 

 

危险废物与其它烧结原燃料经配料、混合、布料后，通过烧结机进行高温处理后得到

烧结矿，烟气经除尘、脱硫、脱硝处理后达标排放；烧结矿通过皮带运送至高炉进行高温

冶炼，最终得到高温铁水和炉渣，煤气经过净化后并入煤气管网。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协同处置应满足国家环保政策和危险废物管理要求。危险废物的处理应坚持“安全”、

“环保”的原则，处理过程应实施全程监管。 

5.1.2 应对协同处置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因子进行识别，采取有效污染控制措施，配备污染

物监测设备设施，避免污染物的无组织排放，防止发生二次污染。 

5.2 处置 

5.2.1 危险废物的检测和分析 

钢铁企业协同处置危险废物前应对其化学成分和性能等进行检测和分析，确定是否适

合烧结-高炉流程处理，相关程序主要包括： 

a）了解危险废物产生的过程和工艺基本情况，初步掌握危险废物的种类、主要成分和

理化性能等基本属性； 

b）根据危险废物的主要化学成分和基础物性，确定合适的配加比例和配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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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HJ 298认定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按HJ 298进

行采样和分析。 

5.2.2 危险废物的贮存 

a) 协同处置的危险废物应单独设置贮存设施，其贮存应符合GB 18597相关规定； 

b) 堆放危险废物场所应设立警示标志，并按GB 15562.2相关要求执行。 

5.2.3 危险废物的收集、运输、处理、处置等应符合HJ 2025和JT 617相关规定。 

5.2.4 含铬危险废物的协同处置应结合高炉炉况确定其在烧结工序的配加比例，烧结原料

中总铬含量应小于0.2%。 

5.3 设备 

5.3.1 烧结-高炉流程协同处置危险废物主要设备有烧结机和高炉系统装备。 

5.3.2 为保证危险废物处理的连续、独立、安全，宜采用专用计量、配料等系统装置。 

5.4 配料要求 

5.4.1 配料操作 

a) 应配备计量、混合与均化功能的预处理设施，烧结配料过程应采取二次污染防治措

施； 

b) 根据危险废物烧结杯试验结果，结合烧结、高炉生产和污染物排放状况，确定危险

废物在烧结工序的配加比例。定期对危险废物的含水率、pH值及主要成分进行分析并做好

记录。 

5.4.2 参数要求 

a）协同处置危险废物量不应大于烧结混合料的 2%。 

b）协同处置混合料成分控制指标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协同处置混合料成分控制指标限制 

序号 指标 单位 限值 

1 Cu mg/kg 100 

2 Mn mg/kg 2000 

3 Pb mg/kg 100 

4 Hg mg/kg 5 

5 Cr mg/kg 5000 

6 Cr6+ mg/kg 10 

7 Cd mg/kg 200 

8 Ni mg/kg 500 

9 As mg/kg 50 

10 氟化物 mg/kg 10000 

 

5.5 产品质量 

5.5.1 烧结矿产品质量应符合 YB/T 421 规定。 

5.5.2 烧结矿进入高炉中有害杂质量控制满足 GB 50427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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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生铁质量指标应满足企业质量控制标准。 

6 试验方法 

协同处置混合料成分检测方法见表 2。 

 

表 2 协同处置混合料成分检测方法 

序号 指标 检测方法 标准 

1 Cu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

发射光谱法/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石墨炉原

子吸收光谱法/火焰原子

吸收光谱法 

GB 5085.3 附录 A、B、

C、D 

2 Mn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

发射光谱法/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石墨炉原

子吸收光谱法/火焰原子

吸收光谱法 

GB 5085.3 附录 A、B、

C、D 

3 Pb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

发射光谱法/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石墨炉原

子吸收光谱法/火焰原子

吸收光谱法 

GB 5085.3 附录 A、B、

C、D 

4 Hg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702 

5 Cr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

发射光谱法/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石墨炉原

子吸收光谱法/火焰原子

吸收光谱法 

GB 5085.3 附录 A、B、

C、D 

6 Cr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

发射光谱法/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石墨炉原

子吸收光谱法/火焰原子

吸收光谱法 

GB 5085.3 附录 A、B、

C、D 

7 Cd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 GB 5085.3 附录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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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检测方法 标准 

发射光谱法/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石墨炉原

子吸收光谱法/火焰原子

吸收光谱法 

C、D 

8 Ni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

发射光谱法/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石墨炉原

子吸收光谱法/火焰原子

吸收光谱法 

GB 5085.3 附录 A、B、

C、D 

9 As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702 

10 氟化物 离子色谱法 GB 5085.3 附录 F 

 

7 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  

7.1 协同处置单位应设置专门部门或专职人员负责处理过程中的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工

作，并建立相应的预防机制和应急预案制度。 

7.2 协同处置单位应做好相关作业人员的培训工作，主要包括危险废物危害特性、环境保

护要求、人身防护和应急处理等。 

7.3 协同处置单位应建立危险废物的来源、数量、种类及运输等台账记录。 

7.4 协同处置单位应保存相关处置资料不少于五年，包括协同处置台账、环境监测记录、

安全培训记录、应急演练等。 

7.5 协同处置的安全操作规程按GB/T 12801规定执行。 

7.6 协同处置废水、废气的排放应符合GB 13456、GB 28662、GB 28663等相关文件规定。 

 


